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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相互執行商事判決  
 
  應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於二零零一

年十二月二十日出席委員會會議，就上述事宜與議員交換意見。政

府當時承諾，日後會就擬與內地當局討論的相互執行判決安排建議

的大綱，向委員會作出回覆。  
 
  就此，我現隨函附上一份簡短文件 (載於附件 )，闡述我們

就相互執行判決安排所建議的大綱，以供議員審閱。我們已同時把

文件送交兩個法律專業團體、各商會及有關團體，徵詢他們的意

見。我們所定的提交意見限期為二零零二年四月三十日。  
 
  鑑於議員對這課題表示興趣，煩請你把文件分發議員審

閱。議員若對建議的大綱有任何意見，政府十分歡迎。  
 
 
 
 
 行政署長黃灝玄  
 
 
二零零二年三月二十日  



 
 
 
 
 

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內地  
相互執行商事判決  

目的  

 對 於 政 府 當 局 就 內 地 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相 互 執 行 判 決 設 立 機

制的建議，以及建議安排的範圍，本文件徵求有關意見。  

與內地訂立建議安排的好處  

2. 特 區 與 內 地 之 間 目 前 並 無 相 互 執 行 判 決 的 安 排 。 附 錄 闡 述 在

《 外 地 判 決 (交 互 強 制 執 行 )條 例 》 (第 319 章 )之 下 的 現 行 法 律 架

構、普通法對在香港執行外國及內地判決的立場、以及特區判決可

否在內地執行。  

3 . 有助特區發展成為解決商業糾紛中心的一項重要條件，是特區

作出的判決，可在判定債務人保存其資產的司法管轄區執行。與內

地訂立相互執行判決安排，不但對特區的商界有益，也會惠及與

內地有業務往來的國際企業，他們可指定特區的法院為訴訟地，解

決源自與內地各方所訂立合約的糾紛，而在特區法院發出的勝訴判

決，都可在內地獲得承認並執行。這項安排，加上特區與內地在文

化上的相似地方，以及特區完善的法制和卓越的法律服務業，將可

協助特區發展成為解決商業糾紛，尤其是那些涉及內地當事人的商

業糾紛的中心。這項安排也會惠及本港的法律界。  

4 . 隨中國入世，以及特區與內地間貨物和服務貿易的數量日益

增加，與內地訂立一套確保特區判決可在內地有效執行的安排，也

符合我們的利益。在內地的現行法律下，目前情況看來並非如此 (見

附錄第 7 段 )。從內地的角度出發，這項安排可消除各種弊端和問

題 (見附錄所述 )，從而方便內地判決在特區執行。  

建議的安排   

5. 由於特區從未與內地訂立相互執行判決的安排，因此，政府當

局打算先集中就特定範圍作出安排。我們可以根據推行初步計劃的

實際經驗，再考慮擴大合作範圍。  

6 .  在 這 些 前 提 下 ， 我 們 建 議 ， 有 關 安 排 應 只 涵 蓋 由 內 地 法 院 (中

附件 



 
 
 
 
 
級 人 民 法 院 或 更 高 級 的 法 院 )或 特 區 法 院 (區 域 法 院 或 更 高 級 的 法 院 )
所作出涉及金錢的判決。這些法院是依據 商業合約內的有效選定訴

訟地條文 ，行使其司法管轄權。  

下文就有關安排的要點作出闡述。  

涉及金錢判決  

7 .  建議的安排，與第 319 章 所 規 定 的 制 度 和 普 通 法 一 致，只 會 適

用於涉及金錢的判決。舉例來說，建議安排不會涵蓋強制履行令或

禁制令。  

商業合約  

8 . 作為起點，我們打算只集中處理商業合約，而排除其他民事案

件，因為實際上最有機會受惠於建議安排的案件，將會是那些源自

商業合約的判決。此外，中國入世後，涉及內地當事人的商業糾紛

多半會增加。相互執行判決的安排先集中處理商業合約，也配合政

府當局把特區發展成為解決商業糾紛中心的政策。  

9 .  “ 商 業 合 約 ” 是 指 合 約 各 方 代 其 所 屬 的 行 業 或 專 業 行 事 的 合

約，並 不 包 括 關 乎 婚 姻 事 宜、遺 囑 和 繼 承、破產 和 清 盤、瘋 狂 行 為 、

僱傭和消費者事宜等合約。在建議安排中不包括這些合約，跟第 319
章的目的及國際社會就相互執行判決的討論一致。  

選擇法院  

10 .  建議安排只適用於特區或內地法院的某些判決。這些判決所涉

及的商業合約，有關立約各方曾商定，特區或內地的法院將具有司

法管轄權，或兩地法院均具有司法管轄權。只接受具有選擇法院的

協議，反映出對商業合約立約各方自主權的尊重，這也是國際社會

所維護的原則。就此而言，有一點是我們應予注意的，根據普通法，

在某些受限制的情況下，法院可使協議中對法院的選擇無效。舉例

來說，如有法定規則禁止剝奪法院的司法管轄權，或禁止將糾紛訴

諸某外國法院或法律解決，而該選定法院協議是違反了這一法定規

則，則選擇便會無效。  

11. 鑑於兩個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均可對選定訴訟地條文效力施加



 
 
 
 
 
限制，建議安排須訂明，有關的選定訴訟地條文必須是有效的。  

12 .  就特區法院而言，我們建議有關安排應涵蓋區域法院或以上所

作出的判決 (通常涉及港幣 50 ,000 元或以上 )，而有關安排實際上將

不包括由小額錢債審裁處作出的判決。限制有關安排所涵蓋的特區

判決的範圍，是要為有關各方帶來實際利益，並確保這些實際利益

與根據建議安排執行判決所需的人力物力相稱。  

13 .  就內地法院而言，我們建議有關安排應涵蓋由中級人民法院或

以上的法院所作出的判決。原因是，要就涉及特區方面的合約作出

裁決，通常是這級別的內地法院具有司法管轄權。  

終局判決 

14. 有關安排只容許執行最終且不可推翻的判決。至於一項判決如

何及何時才應被視為最終及不可推翻這問題，我們將會跟內地當局

討論，以確保所達成的安排能令雙方滿意。  

保障措施  

15. 考慮到在普通法規則及第 319 章下執行外地判決的情況，建議

安排會包括一些理據，讓內地或香港的法院可據此拒絕執行對方作

出的判決。經就普通法、第 319 章 及 國 際 條 約 慣 例 作 出 研 究 後，我

們建議，如有下列情況，根據建議安排作出的判決登記，可被拒絕

或取消：  

( a )  判決已獲完全履行；  

( b )  判決是以欺詐方法取得；  

( c )  判決是在違反自然公正原則的情況下取得；  

( d )  執行該判決是違背登記法院所在地的公共政策；  

( e )  判決與登記法院先前的判決並不一致；  

( f )  在作出判決的法律程序中，被告人沒有接獲足夠時間的通

知；以及  



 
 
 
 
 

( g )  登記法庭認為判定債務人有權豁免受該法庭管轄，或者認

為他曾有權豁免受原判法庭管轄，且沒有接受該原判法庭

管轄。  

實施安排  

16 . 在我們跟內地當局達成雙方皆滿意的安排之後，當局便會尋求

立法，以賦予有關安排所需的法律支持。我們預料將需要一套類似

第 319 章 的 法 定 登 記 計 劃。當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均 具 備 所 需 的 執 行 程

序，有關安排便會正式生效。  
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
行政署 
二零零二年三月 
 
 



 
 
 
 
 

附錄  
根據《外地判決 (交互強制執行 )條例》 (第 319 章 )  
在特區執行外地／內地判決  

 目前，法律已定有安排，確保在特區以外一些司法管轄區所取

得的民商事判決，可在特區登記及執行，而由本地法院所作的判

決，反過來亦同樣可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執行。該等安排是《外地判

決 (交互強制執行 )條例》(第 319 章 ) (下稱 “有關條例 ” )所訂登記制度

的依據。有關條例規定，外地國家高級法院所作出的判決，如屬有

關條例所賦予的利益並已引伸適用者，即可在不抵觸某些條件的情

況下，在香港登記並執行。在有關條例中， “判決 ”一詞具有廣泛的

涵義，包括法院在任何民事法律程序中作出的判決，以及法院在任

何刑事法律程序中，就支付款項予受害一方作為補償或損害賠償而

作出的判決。有關條例讓特區可視乎需要，靈活處事，在互惠的基

礎上，就個別執行判決協定，與外地司法管轄區進行談判。不過，

內地所作出的判決卻不能根據第 319 章予以執行，同時特區與內地

也沒有就交互執行判決訂立安排。再者，我們不能把內地當作第 319
章所指的外地國家或外地司法管轄區。  

根據普通法規則在特區承認及執行內地判決  

2 .  根據普通法，涉及金錢的外地判決 (包括內地判決 )可在不抵觸

某些凌駕性原則的情況下，和債務一樣，藉訴訟予以承認及執行。

判決即使並非源自普通法國家，亦可受惠於普通法規則；又普通法

也沒有規定互惠原則。  

3 .  因此，源自內地的判決如屬下列性質，便可獲特區法院承認及

執行：  

( a )  由具管轄權的法院 (由特區法院參照國際私法規則決定 )所
作出的判決；  

( b )  支付一筆固定款項的判決；以及  

( c )  就某項申索的是非曲直而作出的不可推翻的最終判決。  

4 .  如就另一司法管轄區的判決進行普通法訴訟，被告人可提出抗

辯。抗辯的理據包括︰缺乏司法管轄權；有關判決是以欺詐手段取



 
 
 
 
 
得的；承認有關判決有違 (特區的 )公共政策；以及有關判決是在有

違自然公正原則的情況下取得的。  

就原有訴因提出起訴  

5 .  判定債權人如不根據普通法就某項內地判決提出訴訟，可就同

一訴因在特區提出新的訴訟。為此，判定債權人須提出多項證明，

包括證明特區法院是審理有關案件的適當訴訟地，並對案件具有管

轄權。  

根據普通法執行內地判決相對於根據第 319 章藉登記而承認及執行

判決  

6 .  與可根據第 319 章 登 記 判 決 的 判 定 債 權 人 相 比，試 圖 在 特 區 根

據普通法執行內地判決的判定債權人，須面對以下幾項幣端：  

( a )  不能採用第 319 章 所 訂 的 簡 化 程 序 ；  

( b )  法律程序需時更長，法律費用會更高昂；以及  

( c )  更重要的是，他須承擔舉證責任。然而，為根據第 319 章登

記外地判決而進行法律程序，舉證責任則由判定債務人承

擔，而該人須證明為何不應登記有關判決。  

可否在內地執行特區的判決  

7 .  特區的判決目前似乎不可在內地執行。內地作為民法司法管轄

區，在承認及執行外地判決方面，並沒有與我們的普通法規則相似

的法則。內地於一九九一年四月九日制定的《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

六十七條規定，外地判決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參加的國際

條約的規定，或按照互惠原則予以執行。由於特區並非 “外地 ”國
家，故此未能受惠於該條文。  

 

 


